[bookmark: OLE_LINK6]苏州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聘任协议

甲方（聘任单位）：苏州大学律师学院
地址：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十梓街1号
乙方（受聘人）：
性别：
民族：
身份证号码：
学历/学位：
正式工作单位：
职务/职称：
通讯地址：
联系电话：
E-mail：

根据《苏州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 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及相关规定，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就乙方受聘担任甲方客座教授事宜，订立本协议，以资共同信守。
一、聘任期限
本协议有效期为_5_年，自____年____月____日起至____年____月____日止。
聘期届满前30日内，经甲方考核合格且双方协商一致，可续签本协议；若一方不同意续签，应在聘期届满前15日内书面通知对方。
二、聘任岗位的性质
乙方受聘岗位为苏州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，纳入甲方师资库管理。
甲方所提供的客座教授岗位，系乙方正常工作岗位之外的兼职工作，与苏州大学不构成劳动和雇佣关系。
苏州大学律师学院与客座教授遵循“按需设岗、择优聘请、合约管理、注重实效”原则，实行聘期制与考核评价制相结合的合作模式。

三、岗位职责
乙方应遵守《管理办法》及甲方相关规章制度，履行以下职责：
1.参与甲方实务课程策划、讲授，以及教材、案例库、实训方案等教学资源开发工作；
2.为苏州大学法科学生提供职业发展指导，包括实习推荐、就业咨询、行业经验分享等；
3.联合甲方校内教师开展法学实务研究、重大科研项目攻关，推动科研成果与行业需求对接；
4.积极参与甲方组织的学术交流、行业对接等活动；
5.维护甲方声誉，不得从事任何损害甲方形象及利益的行为。
四、甲方权利与义务
甲方权利：
1.根据《管理办法》及本协议约定，对乙方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价；
2.有权在课程运行过程中，使用乙方在师资登记表或工作协议中提供的个人照片、工作履历以及讲授课程的基本信息；
3.对乙方在聘期内的教学、科研成果享有知识产权（另有约定的除外）；
4.乙方存在《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，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甲方义务：
1.向乙方颁发客座教授聘书；
2.按照《管理办法》及甲方财务政策、标准，并根据乙方授课或研究工作量、教学和研究质量及相关贡献，及时足额计发报酬；
3.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教学条件，若乙方为外籍师资，提供必要的工作便利；
4.对年度考核优秀的乙方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规定进行特别表彰和奖励。
五、乙方权利与义务
乙方权利：
1.在聘期内享有“苏州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”的身份；
2.按照本协议约定获取相应报酬
3.使用甲方提供的教学科研资源及办公条件；
4.参加甲方组织的学术交流、行业对接等活动；
5.聘期届满考核合格的，享有优先续聘权。
乙方义务：
1.遵守中国宪法、法律、法规及甲方各项规章制度，恪守师德师风，无犯罪记录及学术不端、师德失范等行为；
2.认同甲方办学理念和战略规划，保证教学、科研等任务的完成质量；
3.为甲方策划并开设培训班、参与甲方社会化、市场化培训的授课、推广甲方的市场化培训项目。
4.在开展教学、科研工作中，遵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，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；
5.聘期内若发生正式工作单位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变更，应及时通知甲方；
6.聘期届满或协议解除后，不得继续使用 “苏州大学律师学院客座教授” 名义从事相关活动，且应返还甲方提供的各类资源及证件。
六、考核与奖惩
甲方按照《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至第十条规定，对乙方实行聘期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制度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。
考核结果作为乙方薪酬发放、续聘、表彰奖励的依据：
1.年度考核优秀的，甲方给予特别表彰或奖励；
2.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，甲方有权予以解聘；
3.聘期届满考核合格及以上的，乙方可申请续聘，甲方予以优先考虑。
七、协议的解除与终止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本协议自动终止：
1.聘任期限届满，双方未续签的；
2.乙方死亡或被依法宣告死亡、失踪的；
3.甲方被依法撤销或注销的。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：
1.乙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；
2.乙方存在师德失范、学术不端、违规违纪或严重损害甲方声誉行为的；
3.乙方未履行本协议约定职责，经甲方书面催告后仍未改正的；
4.乙方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。
乙方因自身原因需提前解除本协议的，应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甲方，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解除；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。
八、知识产权与保密
乙方在聘期内利用甲方资源开展教学、科研工作所产生的成果（包括但不限于论文、专著、研究报告、课程体系、案例库等），知识产权归属及使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甲方规定执行；双方另有约定的，从其约定。
乙方应对在履职过程中知悉的甲方教学科研秘密、个人隐私等未公开信息承担保密义务，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本保密义务在协议终止后仍然有效，直至该信息成为公开信息。
九、违约责任
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支付报酬或提供相关资源的，乙方有权要求甲方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乙方可以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。
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《管理办法》规定，给甲方造成损失的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实际损失；情节严重的，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
十、纠纷解决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本协议有关的争议，均提请苏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，对双方均有约束力。
十一、其他事项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照《管理办法》及苏州大学兼职教师管理相关规定执行；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
甲方（盖章）：苏州大学律师学院     
律师学院负责人签字：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_日



乙方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
签订日期：____年____月___

